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303號

原      告  雲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福生  

訴訟代理人  許哲瑋律師

            楊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被      告  士嶺機電企業社即朱子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子緖  

訴訟代理人  高靜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三方協議書第4條約

定（見本院卷一第220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是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係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

承攬合約書第7條第9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

2,474萬1,224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474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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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114年8

月28日具狀追加檢測費用90萬9,650元，並追加承攬合約書

第11條第1款為請求權基礎，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給

付原告2,565萬8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52-56頁）。

復於114年9月2日言辯論期日變更上開追加90萬9,650元請求

部分之利息自民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見本院卷二第

66頁）。核其有關起息日、請求金額之變動，僅屬擴張減縮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追加請求權基礎部分，係基於兩造間

同一承攬合約糾紛所致，堪認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均應准

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111年6月原告將「桃園龜山永大特殊鋼屋頂型1495.54kW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工程」（下稱系爭建置工程）發包訴

外人宥軒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稱宥軒公司）承攬施作，雙方

簽立統包工程合約。後於111年9月間，宥軒公司將系爭建置

工程其中安裝部分（下稱系爭安裝工程）發包被告承攬施

作，雙方於111年9月27日簽立「111年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宥軒公司復於11

1年10月24日與訴外人富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綠

公司）簽立專案契約書，約定由富綠公司向宥軒公司指定之

供貨商即訴外人元晶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晶公

司）購買系爭建置工程太陽能模組設備及材料共4,042片

（下稱系爭模組）後，將系爭模組交付宥軒公司。111年底

宥軒公司因財務不佳無力續行履約，原告向宥軒公司終止系

爭建置工程合約。原告、宥軒公司、被告於111年12月1日簽

立「三方協議書」（下稱系爭三方協議），約定由原告繼受

宥軒公司就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義務，兩造成為系爭承攬契

約之契約當事人。另原告、宥軒公司、富綠公司亦於11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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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簽立三方協議書，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對於宥軒公司

及富綠公司間所簽立之專案契約書中宥軒公司契約上之權利

義務。即富綠公司直接為原告向元晶公司代訂購系爭模組，

並由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本件施工案場，由

被告進行卸貨、拆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

查驗程序。因考量太陽能模組的材料強度特性，系爭承攬契

約第7條第7、9項特別約定，被告於裝設系爭模組時不得踩

踏模組、所有設備皆應妥善安裝保護，其中模組部分絕對嚴

禁踩踏。然被告人員於施工期間時有踩踏模組行為，為確保

系爭模組能正常發電使用，兩造另約定系爭安裝工程之保固

期間延長為10年，於保固期間發生系爭模組異常時，被告將

無償修繕完畢，兩造並於112年4月27日簽立「第一次增補協

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

㈡、嗣被告為檢查系爭模組是否有因踩踏而生損壞，於112年6月

間委託訴外人傑能科技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傑能公司）進行

抽樣檢測，在抽測422片模組中，建議立即更換之模組數量

占總片數之53.08%。被告於112年10月31日就系爭安裝工程

向原告申請初驗，經初驗發現有諸多缺失，且考量被告前述

自行抽測結果之瑕疵比例甚高，故原告於113年1月底委託傑

能公司針對系爭模組進行全面性檢測並出具SI-0000000000

號系統EL檢測報告(下稱系爭檢測報告)，報告結論認全部模

組中「嚴重隱裂」計2,178片、「背面損傷」計452片，同時

具「嚴重隱裂」與「背面損傷」計289片，另「部分隱裂」

計311片，是損壞之模組總數為2,652片【計算式：2,178+45

2-289+311=2,652】；建議應立即更換之模組共2,341片【計

算式：2,178+452-289=2,341，下稱系爭損壞模組】。經原

告多次催告被告提出改善計畫，均未獲置理，原告僅得於11

3年5月31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就「嚴重隱裂」及「背面

損傷」之模組進行改善，然被告於113年6月26日回函稱依系

爭增補協議第4條規定，應由原告提供材料，被告僅負責施

工，而拒絕全面修繕。惟系爭安裝工程之驗收程序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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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保固期尚未起算，並無被告所指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之

適用，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修繕，原告得依法請求損害賠

償。

㈢、更換系爭損壞模組需支出工程費2,400萬6,225元(含稅)【計

算式：(材料1,220萬312元＋施工1,066萬2,759元)×1.05＝

2,400萬6,225元】，及2次EL檢測費用共160萬9,650元(含

稅)【計算式：（原告前已支出63萬5,250元(含稅)+修繕完

成後應進行檢測97萬4,400元(含稅)＝160萬9,650元】，合

計金額為2,561萬5,875元(含稅)【計算式：2,400萬6,225元

＋160萬9,650元＝2,561萬5,875元】。惟因原告變更聲明時

就EL檢測費用估算誤差，爰聲明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

元，不再變更聲明。

㈣、為此，爰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

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款規定，以及系爭三方

協議，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本息。並聲明：⒈、被告

應給付原告2,565萬874元，及其中2,474萬1,224元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0萬9,65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7項約定，因施工無法避免，得使用

防護措施採輕量方式進行施工。被告施工人員施工時均遵守

前開約定，雙腳站立於工程保護墊上，保護墊又在系爭模組

間隙中，並無踩踏系爭模組。又本工區屬開放區域，無法阻

絕不相干外人進入，難認系爭損壞模組確屬被告人員踩踏所

致。再原告自承將系爭模組交付被告前未進行查驗，則系爭

模組出廠運送、倉庫搬運及堆疊過程中均可能發生損傷；亦

可能是系爭建置工程掛錶併聯後，原告巡檢或清洗模組過程

造成，難逕認系爭模組之損壞係由被告施工踩踏導致。　　

㈡、系爭EL檢測報告固認系爭模組部分有損壞，然原告迄今未就

系爭損壞模組進行更換，且系爭建置工程迄今正常發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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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立即更換之必要，原告主張受有損害，並無理由。

㈢、就模組踩踏爭議，原告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區營

業處(下稱台電公司)報竣工並於112年2月2日掛錶併聯後，

兩造於112年4月間達成以保固期間自2年延長為10年作為互

相讓步之共識，依原告員工訴外人蘇怡如於112年4月20日與

被告之LINE對話，與模組踩踏爭議相關之保固期應自112年3

月24日起算，兩造並於112年4月27日簽訂系爭增補協議。依

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被告於延長保固之10年內，應由

原告採購模組、被告施工，且本條款約定優先於系爭承攬契

約及系爭三方協議。至後續驗收程序僅就被告施工缺失提出

檢討，足見針對模組踩踏爭議應以系爭增補協議為據。嗣原

告未提供被告材料，逕要求被告負擔全部材料、安裝、EL檢

測費用，並無理由。

㈣、系爭損壞模組之更換與EL檢測無涉，原告另支出EL檢測費

用，係其為證明損害所為之支出，非回復原狀之範圍，不得

請求。

㈤、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49-151頁）：

㈠、111年6月原告將「桃園龜山永大特殊鋼屋頂型1495.54kW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工程」（即系爭建置工程）發包宥軒

公司承攬施作，雙方簽立統包工程合約（見本院卷一第26-1

64頁，原證1)。後於111年9月間，宥軒公司將系爭建置工程

其中安裝部分（即系爭安裝工程，項目見本院卷一第170頁

採購單）發包被告承攬施作，雙方於111年9月27日簽立「11

1年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承攬合約書」（即系爭承攬契

約，見本院卷一第165-217頁，原證2)。

㈡、111年10月24日，宥軒公司與富綠公司簽立專案契約書（見

本院卷一第647-669頁，原證14)，約由富綠公司向宥軒公司

指定之供貨商即元晶公司購買系爭模組設備及材料共4,042

片（即系爭模組）後，將系爭模組交付宥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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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111年底宥軒公司因財務不佳無力續行履約，原告向宥軒公

司終止系爭建置工程合約。原告、宥軒公司、被告於111年1

2月1日簽立系爭三方協議(見本院卷一第219-222頁，原證

3），約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就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義務，

兩造成為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當事人。另原告、宥軒公司、

富綠公司亦於111年12月1日簽立三方協議書（見本院卷一第

671-674頁，原證15），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對於宥軒公司

及富綠公司間所簽立之專案契約書中宥軒公司契約上之權利

義務。即富綠公司直接為原告向元晶公司代訂購系爭模組，

並由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本件施工案場（見

本院卷一第541-542頁、第685頁），由被告進行卸貨、拆

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見本院

卷一第505頁、第542頁）。

㈣、元晶公司就系爭模組出貨至本件施工案場時就系爭模組附有

「出廠證明文件」（即出廠證明、序號表及保固書，見本院

卷一第547-646頁，原證12、13)以及「出廠EL檢測照片」

（見本院卷證物袋光碟，原證16)。

㈤、系爭安裝工程所需之系爭模組材料由原告提供，被告負責將

系爭模組進行施工、組合及安裝（見本院卷一第504頁）。

㈥、系爭建置工程於112年2月2日由台電公司掛錶併聯完成開始

送電售予台電公司（見本院卷一第407頁驗收總結報告、第5

06頁言詞辯論筆錄、第677頁台電公司函文、第754頁、第74

6頁）。

㈦、兩造112年4月10日以LINE討論變更系爭安裝工程付款條件：

「初步結論如下：完工款50%-25%可支付；掛表款10%可支

付；驗收款10%→35%(保固票35%+條件保固10年：若檢測因

模組踩踏而異常，需協助更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54、7

46頁、第765-767頁與原告員工蘇怡如之LINE對話紀錄）。

㈧、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見本院卷一第237-2

39頁，原證5）。原告隨即依系爭增補協議給付完工款、掛

表款，迄今尚餘第4期驗收款257萬2,500元未付（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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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755頁、第746頁）。

㈨、被告於112年6月委由傑能公司就系爭模組進行抽樣檢測，傑

能公司於112年6月26、27日進行查驗後出具SI-0000000000

號系統EL檢測報告（見本院卷一第241-380頁，原證6）。

㈩、系爭安裝工程完工後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進行初驗並出具

初次驗收報告（見本院卷一第381-407頁驗收報告、第681

頁），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非該次驗收範圍（見本院卷一

第746頁、第749頁）。

�、原告委託傑能公司於113年1月29、31日就系爭模組全部4042

片進行EL檢測，由傑能公司於113年3月6日出具SI-00000000

00號系統EL檢測報告(即系爭檢測報告)予原告（見本院卷一

第409-422頁檢測報告，原證8、第682頁言詞辯論筆錄）。

檢測結果「嚴重隱劣」、「背面損傷」之太陽能模組共2,34

1片（計算式：2,178+452-289=2,341)（見本院卷一第422

頁）。

�、原告於113年3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系爭檢測報告予被告

（見本院卷二第21頁，原證26）。就該次檢測，原告支付傑

能公司63萬5,250元(含稅)（見本院卷二第57頁統一發票，

原證29、第68頁言詞辯論筆錄）。

�、原告於113年5月31日寄發存證信函及系爭檢測報告予被告，

催告被告就系爭模組經傑能公司依系爭檢測報告判定「嚴重

隱裂」及「背面損傷」部分於10日內提出改善計畫並進行改

善（見本院卷一第423-427頁，原證9存證信函)。被告於113

年6月26日回函主張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應由原告購買提供

模組，被告僅負責施工，並請求原告於5日內給付尾款257萬

2,500元（見本院卷一第469-471頁，原證10存證信函)。

�、系爭安裝工程被告尚未領得系爭增補協議所載第4期驗收

款，尚未出具系爭增補協議第2條第2項所載之10年保固本票

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506頁言詞辯論筆錄）。

�、兩造於112年11月14日以工程報價單另合意由被告以37萬元

承攬施作「案場圍籬加強工程」（見本院卷一第701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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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18-21，第745頁），被告於113年4月16日被證5對話中提

及之請款，並由原告同意部分（見本院卷一第537頁），係

針對案場圍籬加強工程（見本院卷一第694頁、第753頁），

非系爭安裝工程。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51-152頁）：

㈠、系爭損壞模組是否有系爭檢測報告認定之應立即更換情事？

㈡、若有，上開情事是否為被告施作系爭安裝工程時踩踏所致毀

損？

㈢、若是，被告抗辯就系爭損壞模組，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

由原告採購模組、被告負責施工，是否可採？原告主張系爭

安裝工程尚未進入保固階段，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適

用，應由被告依系爭三方協議、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

第11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

（選擇合併），負擔模組回復原狀之全部費用，是否可採？

㈣、若原告主張可採，原告得請求金額若干？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模組其中2,341片，是否有傑能公司以系爭檢測報告認

定之應立即更換情事？

　　本件被告不否認系爭損壞模組經傑能公司以系爭檢測報告認

定損壞（見不爭執事項第11點），惟辯以：系爭建置工程迄

今仍正常發電運作，難認系爭損壞模組有立即更換之必要云

云。經查，依系爭檢測報告判定結論部分記載：「『嚴重隱

裂：數量2,178片，比例53.88％』，『背面損傷：數量452

片，比例11.18％』，『嚴重隱裂+背面損傷：數量289片，

…』」、「標示紅色的嚴重損傷對發電功率影響較大，未來

也有熱斑的風險，建議立即更換。標示紫色的背面損傷有模

組有漏電、水汽滲入的風險，有可靠度疑慮，建議立即更

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2頁），可認嚴重隱裂或背面

損傷之模組，將減低系爭建置工程整體之發電效能，並有導

致其餘模組材料受失效之風險，故有立即更換必要。又經全

區系統EL檢測，其中屬嚴重隱裂之數量為2,178片，背面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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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數量為452片，合計2,630片，於扣除重複計算嚴重隱裂及

背面損傷之數量289片後，屬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之系爭損

壞模組數量為2,341片，則原告主張系爭損壞模組共2,341片

有立即更換之必要，堪認可採。

㈡、系爭損壞模組之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是否為被告施作系爭安

裝工程時踩踏所致？

⒈、本件原告主張因被告人員施工時踩踏造成系爭模組損壞，業

據提出111年12月間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3-235

頁、第731頁、第733-734頁、第737-741頁）。觀諸該等照

片，足見被告人員於施工時，確有在系爭模組上方鋪設防護

墊及踩踏施工。況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訂之系爭增補協議

第4條前段，亦載明：「因本工程施工期間發現乙方人員有

踩踏模組情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8頁），則被告人

員於施工過程中有踩踏模組之事實，應屬明灼。

⒉、再就模組損壞之原因，參傑能公司於112年6月26、27日查驗

後出具之EL檢測報告及系爭檢測報告記載：「紅色，嚴重隱

裂：電池隱裂已有樹枝狀隱裂。紫色，背面損傷：背板因外

力划傷進而導致電池片破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7頁、

第414頁）、「模組缺陷說明：『樹枝狀隱裂：此種隱裂主

要是由局部外力造成，例如人員踩踏、搬運時撞擊等，因為

局部受外力而有較大變形，造成電池片破裂。』，『背面損

傷：背板因外力划傷進而導致電池片破裂。」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248-249頁、第416-417頁）。另經本院函詢傑能公司

「就系爭損壞模組能否判斷損壞狀況之原因為何？（能否確

認為施工時踩踏模組造成之損壞？抑或廠商運送至案場過程

造成？）」乙節，傑能公司函覆稱：「可以由隱裂模式區別

電池片損壞之原因。若是安裝過程中有踩踏模組，會造成電

池片有密集樹枝狀隱裂。整箱包裝的模組在運輸過程不容易

造成樹枝狀隱裂，除非模組包裝箱體受到側向嚴重撞擊，例

如叉車刺穿或撞擊，此種撞擊有機會造成最外側模組內的電

池片發生樹枝狀隱裂，嚴重時玻璃也會破裂。此種損傷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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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最外側受撞擊的模組，因此受損模組的數量不會太

多。此情況下外箱也會有撞擊、破損的痕跡，安裝商在收貨

時發現破損，通常會向供應商反應要求更換或補償。」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09頁）。而本件系爭模組送至案場時，兩

造既無反應外箱有撞擊、破損，尚可認系爭模組非元晶公司

出貨至案場時即已發生損壞。又兩造既不爭執元晶公司直接

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施工案場，由被告進行卸貨、拆箱、

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等情（見不爭

執事項第3點），堪認系爭模組運抵案場後即由被告管領，

原告並未介入，依經驗法則而論，系爭模組當係被告人員保

管、安裝過程中碰撞或踩踏致損毀，較為可能。是原告已就

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相當證明，被告空言抗辯本件工區屬可

能有外人進入破壞，亦可能係原告巡檢或清洗模組過程中踩

踏所致云云，未提出相關反證以佐其言，難認可採。

㈢、被告抗辯就損傷之模組，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由原告採

購、被告施工，是否可採？原告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進入

保固階段，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適用，是否可採？

⒈、經查，系爭增補協議記載：「…甲、乙雙方合意依照原工程

合約書第十八條約定辦理契約變更，調整付款期程及保固條

件並簽署本增補協議書，以資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一、

原工程合約書第六條付款比例調整如下…調整後：…第二期

完工款25％，183萬7,500元；第三期掛表款10％，73萬5,00

0元；第四期驗收款35％，257萬2,500元。二、原工程合約

書第六條第（四）項乙方請領驗收款時須提供之保固本票期

限及金額調整如下：…調整後：乙方請領驗收款時須附上10

年負責人保固本票1張（保固本票金額為工程款之35%【257

萬2,500元（含稅價格）】）、甲方提供之本票授權書及驗

收報告。三、原工程合約書第十五條安裝保固期限調整如

下：…調整後：本工程最終驗收完成日起為期十年。四、因

本工程施工期間發現乙方人員有踩踏模組情事，故乙方於安

裝保固期間如有模組異常，則乙方須於甲方指定期限內無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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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完畢（由甲方採購模組、乙方施工），為免疑義，除模

組外其餘材料皆由乙方負擔，如逾期仍未修繕完畢，甲方得

自行或使第三人修繕，並向乙方請求因此產生之費用及損

害，前述費用及損害甲方得自保固本票中扣抵，如有不足仍

應向乙方追討。保固本票如因扣抵後有不足257萬2500元，

乙方應依甲方通知期限內補足差額。五、本增補協議書為原

工程合約書之一部，本增補協議書效力優先於原工程合約書

及三方協議書，惟本增補協議書未約定之事項，以原工程合

約書及三方協議書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7-238

頁），是兩造於112年4月27日已針對踩踏模組爭議問題，協

議將工程保固期限延長至10年，並合意就保固期間內所發現

之模組損毀問題，由原告採購材料，被告負責施工之方式辦

理。且系爭增補協議效力優先於系爭承攬契約及系爭三方協

議，堪認兩造就踩踏模組爭議之處理應受此拘束。準此，原

告事後執傑能公司出具之系爭檢測報告，主張系爭模組部分

因踩踏而毀損，亦應循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處理，不得再以

系爭承攬契約向被告請求全部之更新費用。是以，原告依系

爭三方協議、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項、民

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被告應連工帶

料將系爭損壞模組回復原狀，難認可採。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終驗合格而未進入保固階段，

故尚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之適用云云。惟查：

①、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依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

料，並斟酌交易習慣依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於文義上及

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字面或截

取書據中一二語，致失立約之真意。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

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

定。而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

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

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

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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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8年

度台上字第1217號、96年度台上字第286 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②、查系爭建置工程於112年2月2日由台電公司掛錶併聯完成並

開始售電，此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6點），則被

告主張其於112年2月2日前已完成系爭模組安裝施作，於該

日後原則上不會再發生踩踏行為，應屬信而有徵。循此，兩

造於系爭模組安裝完畢後，約以系爭增補協議處理踩踏爭

議，足以推論兩造係有意將系爭模組全數安裝完畢後所發現

之模組損壞問題，適用系爭增補協議予以處理。

③、原告雖主張掛錶併聯後，原告尚指示被告施作其餘追加工

程，應以該等工程一併完成且原告通知被告驗收之112年10

月21日為完工日，於此之前被告均有可能繼續發生踩踏模組

行為云云，固舉被告於112年3月至5月施作追加工程之照片

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11-728頁）。惟查，原告自陳此追加

工程係柏油路面「開挖復歸、道路修補」工作（見本院卷一

第696頁），觀諸前揭施工照片，亦顯與模組安裝無涉，自

難認此追加工程與系爭模組安裝工程間有何直接關聯，則該

等追加工程之完工時間、完工與否，當不影響系爭安裝工程

業於112年2月2日前已施作完畢之事實，且衡情被告亦無因

施作道路而踩踏模組之可能。原告執上開理由，主張系爭增

補協議訂立後兩造仍有工程繼續，系爭增補協議非立即可適

用云云，尚非可採。

④、又系爭安裝工程既於112年2月2日前完工，於當日開始售

電，原告即開始開始享有系爭建置工程之使用收益，則其後

所發現之模組瑕疵以保固方式處理，與工程實務慣例無違。

甚且，於兩造協商系爭增補協議之期間，原告工程管理組資

深工程師即承辦員蘇怡如於112年4月20日提出該協議書檔

案，經被告詢問：保固期限如何起算後；蘇怡如回覆：「自

工程驗收日，從上次我們去看的那天起算。」、「3/24」等

語；被告並答稱：「收到」等語，有蘇怡如與被告間之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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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紀錄2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163頁、第235頁）。

更足推認就模組隱劣損傷問題，兩造已合意自112年3月24日

驗收完畢後起算保固10年。原告否認該日有驗收行為云云，

與客觀事證不合，自非可取。況蘇怡如係擬定系爭增補協議

之主要人員，此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62頁），更足

見於112年2月2日系爭安裝工程完工、112年3月24日兩造驗

收後，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即進入保固階段，應依系爭增

補協議第4條處理等情，確與原告草擬、簽訂系爭增補協議

時之真義相符。

⑤、此外，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就系爭安裝工程進行初驗，然

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非該次驗收之範圍，此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不爭執事項第10點），而兩造既於整體工程初驗時合

意就模組損壞問題排除、不予驗收，益徵蘇怡如所述該部分

業於112年3月24日驗收完畢並起算保固等節，應屬可信，亦

即兩造就損壞之模組，係合意以系爭增補協議獨立處理。否

則就該等兩造已明知存在之重大施工疑義，自無理由於初驗

時刻意排除、不予會驗。從而，原告再以系爭模組隱劣損傷

問題未經終驗、無從進入保固期為由，拒絕系爭增補協議第

4條之適用，並無理由。

⒊、基此，被告辯以系爭損壞模組之更換，兩造應優先依系爭增

補協議第4條約定處理，經原告採購模組後被告負責安裝等

情，並非無據。原告逕依前開法文及契約約定請求被告賠償

更換系爭損壞模組之全部材料費、施工費及EL檢測費用，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

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款，以及系爭三方協

議，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及其中2,474萬1,224元自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0萬9,650元自民事訴之

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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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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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303號
原      告  雲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福生  
訴訟代理人  許哲瑋律師
            楊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被      告  士嶺機電企業社即朱子緖




法定代理人  朱子緖  
訴訟代理人  高靜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三方協議書第4條約定（見本院卷一第220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是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係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承攬合約書第7條第9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474萬1,224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474萬1,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具狀追加檢測費用90萬9,650元，並追加承攬合約書第11條第1款為請求權基礎，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565萬8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52-56頁）。復於114年9月2日言辯論期日變更上開追加90萬9,650元請求部分之利息自民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見本院卷二第66頁）。核其有關起息日、請求金額之變動，僅屬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追加請求權基礎部分，係基於兩造間同一承攬合約糾紛所致，堪認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均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111年6月原告將「桃園龜山永大特殊鋼屋頂型1495.54kW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工程」（下稱系爭建置工程）發包訴外人宥軒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稱宥軒公司）承攬施作，雙方簽立統包工程合約。後於111年9月間，宥軒公司將系爭建置工程其中安裝部分（下稱系爭安裝工程）發包被告承攬施作，雙方於111年9月27日簽立「111年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宥軒公司復於111年10月24日與訴外人富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綠公司）簽立專案契約書，約定由富綠公司向宥軒公司指定之供貨商即訴外人元晶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晶公司）購買系爭建置工程太陽能模組設備及材料共4,042片（下稱系爭模組）後，將系爭模組交付宥軒公司。111年底宥軒公司因財務不佳無力續行履約，原告向宥軒公司終止系爭建置工程合約。原告、宥軒公司、被告於111年12月1日簽立「三方協議書」（下稱系爭三方協議），約定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就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義務，兩造成為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當事人。另原告、宥軒公司、富綠公司亦於111年12月1日簽立三方協議書，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對於宥軒公司及富綠公司間所簽立之專案契約書中宥軒公司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即富綠公司直接為原告向元晶公司代訂購系爭模組，並由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本件施工案場，由被告進行卸貨、拆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因考量太陽能模組的材料強度特性，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7、9項特別約定，被告於裝設系爭模組時不得踩踏模組、所有設備皆應妥善安裝保護，其中模組部分絕對嚴禁踩踏。然被告人員於施工期間時有踩踏模組行為，為確保系爭模組能正常發電使用，兩造另約定系爭安裝工程之保固期間延長為10年，於保固期間發生系爭模組異常時，被告將無償修繕完畢，兩造並於112年4月27日簽立「第一次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
㈡、嗣被告為檢查系爭模組是否有因踩踏而生損壞，於112年6月間委託訴外人傑能科技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傑能公司）進行抽樣檢測，在抽測422片模組中，建議立即更換之模組數量占總片數之53.08%。被告於112年10月31日就系爭安裝工程向原告申請初驗，經初驗發現有諸多缺失，且考量被告前述自行抽測結果之瑕疵比例甚高，故原告於113年1月底委託傑能公司針對系爭模組進行全面性檢測並出具SI-0000000000號系統EL檢測報告(下稱系爭檢測報告)，報告結論認全部模組中「嚴重隱裂」計2,178片、「背面損傷」計452片，同時具「嚴重隱裂」與「背面損傷」計289片，另「部分隱裂」計311片，是損壞之模組總數為2,652片【計算式：2,178+452-289+311=2,652】；建議應立即更換之模組共2,341片【計算式：2,178+452-289=2,341，下稱系爭損壞模組】。經原告多次催告被告提出改善計畫，均未獲置理，原告僅得於113年5月31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就「嚴重隱裂」及「背面損傷」之模組進行改善，然被告於113年6月26日回函稱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規定，應由原告提供材料，被告僅負責施工，而拒絕全面修繕。惟系爭安裝工程之驗收程序尚未完成，保固期尚未起算，並無被告所指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之適用，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修繕，原告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㈢、更換系爭損壞模組需支出工程費2,400萬6,225元(含稅)【計算式：(材料1,220萬312元＋施工1,066萬2,759元)×1.05＝2,400萬6,225元】，及2次EL檢測費用共160萬9,650元(含稅)【計算式：（原告前已支出63萬5,250元(含稅)+修繕完成後應進行檢測97萬4,400元(含稅)＝160萬9,650元】，合計金額為2,561萬5,875元(含稅)【計算式：2,400萬6,225元＋160萬9,650元＝2,561萬5,875元】。惟因原告變更聲明時就EL檢測費用估算誤差，爰聲明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不再變更聲明。
㈣、為此，爰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款規定，以及系爭三方協議，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本息。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65萬874元，及其中2,474萬1,22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0萬9,65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7項約定，因施工無法避免，得使用防護措施採輕量方式進行施工。被告施工人員施工時均遵守前開約定，雙腳站立於工程保護墊上，保護墊又在系爭模組間隙中，並無踩踏系爭模組。又本工區屬開放區域，無法阻絕不相干外人進入，難認系爭損壞模組確屬被告人員踩踏所致。再原告自承將系爭模組交付被告前未進行查驗，則系爭模組出廠運送、倉庫搬運及堆疊過程中均可能發生損傷；亦可能是系爭建置工程掛錶併聯後，原告巡檢或清洗模組過程造成，難逕認系爭模組之損壞係由被告施工踩踏導致。　　
㈡、系爭EL檢測報告固認系爭模組部分有損壞，然原告迄今未就系爭損壞模組進行更換，且系爭建置工程迄今正常發電，自無立即更換之必要，原告主張受有損害，並無理由。
㈢、就模組踩踏爭議，原告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下稱台電公司)報竣工並於112年2月2日掛錶併聯後，兩造於112年4月間達成以保固期間自2年延長為10年作為互相讓步之共識，依原告員工訴外人蘇怡如於112年4月20日與被告之LINE對話，與模組踩踏爭議相關之保固期應自112年3月24日起算，兩造並於112年4月27日簽訂系爭增補協議。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被告於延長保固之10年內，應由原告採購模組、被告施工，且本條款約定優先於系爭承攬契約及系爭三方協議。至後續驗收程序僅就被告施工缺失提出檢討，足見針對模組踩踏爭議應以系爭增補協議為據。嗣原告未提供被告材料，逕要求被告負擔全部材料、安裝、EL檢測費用，並無理由。
㈣、系爭損壞模組之更換與EL檢測無涉，原告另支出EL檢測費用，係其為證明損害所為之支出，非回復原狀之範圍，不得請求。
㈤、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49-151頁）：
㈠、111年6月原告將「桃園龜山永大特殊鋼屋頂型1495.54kW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工程」（即系爭建置工程）發包宥軒公司承攬施作，雙方簽立統包工程合約（見本院卷一第26-164頁，原證1)。後於111年9月間，宥軒公司將系爭建置工程其中安裝部分（即系爭安裝工程，項目見本院卷一第170頁採購單）發包被告承攬施作，雙方於111年9月27日簽立「111年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承攬合約書」（即系爭承攬契約，見本院卷一第165-217頁，原證2)。
㈡、111年10月24日，宥軒公司與富綠公司簽立專案契約書（見本院卷一第647-669頁，原證14)，約由富綠公司向宥軒公司指定之供貨商即元晶公司購買系爭模組設備及材料共4,042片（即系爭模組）後，將系爭模組交付宥軒公司。
㈢、111年底宥軒公司因財務不佳無力續行履約，原告向宥軒公司終止系爭建置工程合約。原告、宥軒公司、被告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三方協議(見本院卷一第219-222頁，原證3），約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就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義務，兩造成為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當事人。另原告、宥軒公司、富綠公司亦於111年12月1日簽立三方協議書（見本院卷一第671-674頁，原證15），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對於宥軒公司及富綠公司間所簽立之專案契約書中宥軒公司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即富綠公司直接為原告向元晶公司代訂購系爭模組，並由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本件施工案場（見本院卷一第541-542頁、第685頁），由被告進行卸貨、拆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見本院卷一第505頁、第542頁）。
㈣、元晶公司就系爭模組出貨至本件施工案場時就系爭模組附有「出廠證明文件」（即出廠證明、序號表及保固書，見本院卷一第547-646頁，原證12、13)以及「出廠EL檢測照片」（見本院卷證物袋光碟，原證16)。
㈤、系爭安裝工程所需之系爭模組材料由原告提供，被告負責將系爭模組進行施工、組合及安裝（見本院卷一第504頁）。
㈥、系爭建置工程於112年2月2日由台電公司掛錶併聯完成開始送電售予台電公司（見本院卷一第407頁驗收總結報告、第506頁言詞辯論筆錄、第677頁台電公司函文、第754頁、第746頁）。
㈦、兩造112年4月10日以LINE討論變更系爭安裝工程付款條件：「初步結論如下：完工款50%-25%可支付；掛表款10%可支付；驗收款10%→35%(保固票35%+條件保固10年：若檢測因模組踩踏而異常，需協助更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54、746頁、第765-767頁與原告員工蘇怡如之LINE對話紀錄）。
㈧、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見本院卷一第237-239頁，原證5）。原告隨即依系爭增補協議給付完工款、掛表款，迄今尚餘第4期驗收款257萬2,500元未付（見本院卷一第755頁、第746頁）。
㈨、被告於112年6月委由傑能公司就系爭模組進行抽樣檢測，傑能公司於112年6月26、27日進行查驗後出具SI-0000000000號系統EL檢測報告（見本院卷一第241-380頁，原證6）。
㈩、系爭安裝工程完工後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進行初驗並出具初次驗收報告（見本院卷一第381-407頁驗收報告、第681頁），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非該次驗收範圍（見本院卷一第746頁、第749頁）。
、原告委託傑能公司於113年1月29、31日就系爭模組全部4042片進行EL檢測，由傑能公司於113年3月6日出具SI-0000000000號系統EL檢測報告(即系爭檢測報告)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409-422頁檢測報告，原證8、第682頁言詞辯論筆錄）。檢測結果「嚴重隱劣」、「背面損傷」之太陽能模組共2,341片（計算式：2,178+452-289=2,341)（見本院卷一第422 頁）。
、原告於113年3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系爭檢測報告予被告（見本院卷二第21頁，原證26）。就該次檢測，原告支付傑能公司63萬5,250元(含稅)（見本院卷二第57頁統一發票，原證29、第68頁言詞辯論筆錄）。
、原告於113年5月31日寄發存證信函及系爭檢測報告予被告，催告被告就系爭模組經傑能公司依系爭檢測報告判定「嚴重隱裂」及「背面損傷」部分於10日內提出改善計畫並進行改善（見本院卷一第423-427頁，原證9存證信函)。被告於113年6月26日回函主張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應由原告購買提供模組，被告僅負責施工，並請求原告於5日內給付尾款257萬2,500元（見本院卷一第469-471頁，原證10存證信函)。
、系爭安裝工程被告尚未領得系爭增補協議所載第4期驗收款，尚未出具系爭增補協議第2條第2項所載之10年保固本票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506頁言詞辯論筆錄）。
、兩造於112年11月14日以工程報價單另合意由被告以37萬元承攬施作「案場圍籬加強工程」（見本院卷一第701頁，原證18-21，第745頁），被告於113年4月16日被證5對話中提及之請款，並由原告同意部分（見本院卷一第537頁），係針對案場圍籬加強工程（見本院卷一第694頁、第753頁），非系爭安裝工程。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51-152頁）：
㈠、系爭損壞模組是否有系爭檢測報告認定之應立即更換情事？
㈡、若有，上開情事是否為被告施作系爭安裝工程時踩踏所致毀損？
㈢、若是，被告抗辯就系爭損壞模組，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由原告採購模組、被告負責施工，是否可採？原告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進入保固階段，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適用，應由被告依系爭三方協議、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選擇合併），負擔模組回復原狀之全部費用，是否可採？
㈣、若原告主張可採，原告得請求金額若干？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模組其中2,341片，是否有傑能公司以系爭檢測報告認定之應立即更換情事？
　　本件被告不否認系爭損壞模組經傑能公司以系爭檢測報告認定損壞（見不爭執事項第11點），惟辯以：系爭建置工程迄今仍正常發電運作，難認系爭損壞模組有立即更換之必要云云。經查，依系爭檢測報告判定結論部分記載：「『嚴重隱裂：數量2,178片，比例53.88％』，『背面損傷：數量452片，比例11.18％』，『嚴重隱裂+背面損傷：數量289片，…』」、「標示紅色的嚴重損傷對發電功率影響較大，未來也有熱斑的風險，建議立即更換。標示紫色的背面損傷有模組有漏電、水汽滲入的風險，有可靠度疑慮，建議立即更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2頁），可認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之模組，將減低系爭建置工程整體之發電效能，並有導致其餘模組材料受失效之風險，故有立即更換必要。又經全區系統EL檢測，其中屬嚴重隱裂之數量為2,178片，背面損傷數量為452片，合計2,630片，於扣除重複計算嚴重隱裂及背面損傷之數量289片後，屬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之系爭損壞模組數量為2,341片，則原告主張系爭損壞模組共2,341片有立即更換之必要，堪認可採。
㈡、系爭損壞模組之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是否為被告施作系爭安裝工程時踩踏所致？
⒈、本件原告主張因被告人員施工時踩踏造成系爭模組損壞，業據提出111年12月間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3-235頁、第731頁、第733-734頁、第737-741頁）。觀諸該等照片，足見被告人員於施工時，確有在系爭模組上方鋪設防護墊及踩踏施工。況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訂之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前段，亦載明：「因本工程施工期間發現乙方人員有踩踏模組情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8頁），則被告人員於施工過程中有踩踏模組之事實，應屬明灼。
⒉、再就模組損壞之原因，參傑能公司於112年6月26、27日查驗後出具之EL檢測報告及系爭檢測報告記載：「紅色，嚴重隱裂：電池隱裂已有樹枝狀隱裂。紫色，背面損傷：背板因外力划傷進而導致電池片破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7頁、第414頁）、「模組缺陷說明：『樹枝狀隱裂：此種隱裂主要是由局部外力造成，例如人員踩踏、搬運時撞擊等，因為局部受外力而有較大變形，造成電池片破裂。』，『背面損傷：背板因外力划傷進而導致電池片破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8-249頁、第416-417頁）。另經本院函詢傑能公司「就系爭損壞模組能否判斷損壞狀況之原因為何？（能否確認為施工時踩踏模組造成之損壞？抑或廠商運送至案場過程造成？）」乙節，傑能公司函覆稱：「可以由隱裂模式區別電池片損壞之原因。若是安裝過程中有踩踏模組，會造成電池片有密集樹枝狀隱裂。整箱包裝的模組在運輸過程不容易造成樹枝狀隱裂，除非模組包裝箱體受到側向嚴重撞擊，例如叉車刺穿或撞擊，此種撞擊有機會造成最外側模組內的電池片發生樹枝狀隱裂，嚴重時玻璃也會破裂。此種損傷只會發生在最外側受撞擊的模組，因此受損模組的數量不會太多。此情況下外箱也會有撞擊、破損的痕跡，安裝商在收貨時發現破損，通常會向供應商反應要求更換或補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9頁）。而本件系爭模組送至案場時，兩造既無反應外箱有撞擊、破損，尚可認系爭模組非元晶公司出貨至案場時即已發生損壞。又兩造既不爭執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施工案場，由被告進行卸貨、拆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等情（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堪認系爭模組運抵案場後即由被告管領，原告並未介入，依經驗法則而論，系爭模組當係被告人員保管、安裝過程中碰撞或踩踏致損毀，較為可能。是原告已就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相當證明，被告空言抗辯本件工區屬可能有外人進入破壞，亦可能係原告巡檢或清洗模組過程中踩踏所致云云，未提出相關反證以佐其言，難認可採。
㈢、被告抗辯就損傷之模組，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由原告採購、被告施工，是否可採？原告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進入保固階段，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適用，是否可採？
⒈、經查，系爭增補協議記載：「…甲、乙雙方合意依照原工程合約書第十八條約定辦理契約變更，調整付款期程及保固條件並簽署本增補協議書，以資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一、原工程合約書第六條付款比例調整如下…調整後：…第二期完工款25％，183萬7,500元；第三期掛表款10％，73萬5,000元；第四期驗收款35％，257萬2,500元。二、原工程合約書第六條第（四）項乙方請領驗收款時須提供之保固本票期限及金額調整如下：…調整後：乙方請領驗收款時須附上10年負責人保固本票1張（保固本票金額為工程款之35%【257萬2,500元（含稅價格）】）、甲方提供之本票授權書及驗收報告。三、原工程合約書第十五條安裝保固期限調整如下：…調整後：本工程最終驗收完成日起為期十年。四、因本工程施工期間發現乙方人員有踩踏模組情事，故乙方於安裝保固期間如有模組異常，則乙方須於甲方指定期限內無償修繕完畢（由甲方採購模組、乙方施工），為免疑義，除模組外其餘材料皆由乙方負擔，如逾期仍未修繕完畢，甲方得自行或使第三人修繕，並向乙方請求因此產生之費用及損害，前述費用及損害甲方得自保固本票中扣抵，如有不足仍應向乙方追討。保固本票如因扣抵後有不足257萬2500元，乙方應依甲方通知期限內補足差額。五、本增補協議書為原工程合約書之一部，本增補協議書效力優先於原工程合約書及三方協議書，惟本增補協議書未約定之事項，以原工程合約書及三方協議書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7-238頁），是兩造於112年4月27日已針對踩踏模組爭議問題，協議將工程保固期限延長至10年，並合意就保固期間內所發現之模組損毀問題，由原告採購材料，被告負責施工之方式辦理。且系爭增補協議效力優先於系爭承攬契約及系爭三方協議，堪認兩造就踩踏模組爭議之處理應受此拘束。準此，原告事後執傑能公司出具之系爭檢測報告，主張系爭模組部分因踩踏而毀損，亦應循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處理，不得再以系爭承攬契約向被告請求全部之更新費用。是以，原告依系爭三方協議、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被告應連工帶料將系爭損壞模組回復原狀，難認可採。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終驗合格而未進入保固階段，故尚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之適用云云。惟查：
①、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依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並斟酌交易習慣依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致失立約之真意。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而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7號、96年度台上字第286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系爭建置工程於112年2月2日由台電公司掛錶併聯完成並開始售電，此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6點），則被告主張其於112年2月2日前已完成系爭模組安裝施作，於該日後原則上不會再發生踩踏行為，應屬信而有徵。循此，兩造於系爭模組安裝完畢後，約以系爭增補協議處理踩踏爭議，足以推論兩造係有意將系爭模組全數安裝完畢後所發現之模組損壞問題，適用系爭增補協議予以處理。
③、原告雖主張掛錶併聯後，原告尚指示被告施作其餘追加工程，應以該等工程一併完成且原告通知被告驗收之112年10月21日為完工日，於此之前被告均有可能繼續發生踩踏模組行為云云，固舉被告於112年3月至5月施作追加工程之照片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11-728頁）。惟查，原告自陳此追加工程係柏油路面「開挖復歸、道路修補」工作（見本院卷一第696頁），觀諸前揭施工照片，亦顯與模組安裝無涉，自難認此追加工程與系爭模組安裝工程間有何直接關聯，則該等追加工程之完工時間、完工與否，當不影響系爭安裝工程業於112年2月2日前已施作完畢之事實，且衡情被告亦無因施作道路而踩踏模組之可能。原告執上開理由，主張系爭增補協議訂立後兩造仍有工程繼續，系爭增補協議非立即可適用云云，尚非可採。
④、又系爭安裝工程既於112年2月2日前完工，於當日開始售電，原告即開始開始享有系爭建置工程之使用收益，則其後所發現之模組瑕疵以保固方式處理，與工程實務慣例無違。甚且，於兩造協商系爭增補協議之期間，原告工程管理組資深工程師即承辦員蘇怡如於112年4月20日提出該協議書檔案，經被告詢問：保固期限如何起算後；蘇怡如回覆：「自工程驗收日，從上次我們去看的那天起算。」、「3/24」等語；被告並答稱：「收到」等語，有蘇怡如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2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163頁、第235頁）。更足推認就模組隱劣損傷問題，兩造已合意自112年3月24日驗收完畢後起算保固10年。原告否認該日有驗收行為云云，與客觀事證不合，自非可取。況蘇怡如係擬定系爭增補協議之主要人員，此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62頁），更足見於112年2月2日系爭安裝工程完工、112年3月24日兩造驗收後，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即進入保固階段，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處理等情，確與原告草擬、簽訂系爭增補協議時之真義相符。
⑤、此外，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就系爭安裝工程進行初驗，然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非該次驗收之範圍，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10點），而兩造既於整體工程初驗時合意就模組損壞問題排除、不予驗收，益徵蘇怡如所述該部分業於112年3月24日驗收完畢並起算保固等節，應屬可信，亦即兩造就損壞之模組，係合意以系爭增補協議獨立處理。否則就該等兩造已明知存在之重大施工疑義，自無理由於初驗時刻意排除、不予會驗。從而，原告再以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未經終驗、無從進入保固期為由，拒絕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之適用，並無理由。
⒊、基此，被告辯以系爭損壞模組之更換，兩造應優先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處理，經原告採購模組後被告負責安裝等情，並非無據。原告逕依前開法文及契約約定請求被告賠償更換系爭損壞模組之全部材料費、施工費及EL檢測費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款，以及系爭三方協議，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及其中2,474萬1,224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0萬9,65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303號

原      告  雲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福生  

訴訟代理人  許哲瑋律師

            楊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被      告  士嶺機電企業社即朱子緖





法定代理人  朱子緖  

訴訟代理人  高靜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三方協議書第4條約

    定（見本院卷一第220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是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係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

    承攬合約書第7條第9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

    2,474萬1,224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474萬1,22

    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114年8

    月28日具狀追加檢測費用90萬9,650元，並追加承攬合約書

    第11條第1款為請求權基礎，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給

    付原告2,565萬8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52-56頁）。

    復於114年9月2日言辯論期日變更上開追加90萬9,650元請求

    部分之利息自民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見本院卷二第

    66頁）。核其有關起息日、請求金額之變動，僅屬擴張減縮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追加請求權基礎部分，係基於兩造間

    同一承攬合約糾紛所致，堪認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均應准許

    。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111年6月原告將「桃園龜山永大特殊鋼屋頂型1495.54kW之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工程」（下稱系爭建置工程）發包訴外

    人宥軒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稱宥軒公司）承攬施作，雙方簽

    立統包工程合約。後於111年9月間，宥軒公司將系爭建置工

    程其中安裝部分（下稱系爭安裝工程）發包被告承攬施作，

    雙方於111年9月27日簽立「111年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

    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宥軒公司復於111年1

    0月24日與訴外人富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綠公司

    ）簽立專案契約書，約定由富綠公司向宥軒公司指定之供貨

    商即訴外人元晶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晶公司）

    購買系爭建置工程太陽能模組設備及材料共4,042片（下稱

    系爭模組）後，將系爭模組交付宥軒公司。111年底宥軒公

    司因財務不佳無力續行履約，原告向宥軒公司終止系爭建置

    工程合約。原告、宥軒公司、被告於111年12月1日簽立「三

    方協議書」（下稱系爭三方協議），約定由原告繼受宥軒公

    司就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義務，兩造成為系爭承攬契約之契

    約當事人。另原告、宥軒公司、富綠公司亦於111年12月1日

    簽立三方協議書，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對於宥軒公司及富綠

    公司間所簽立之專案契約書中宥軒公司契約上之權利義務。

    即富綠公司直接為原告向元晶公司代訂購系爭模組，並由元

    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本件施工案場，由被告進

    行卸貨、拆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

    序。因考量太陽能模組的材料強度特性，系爭承攬契約第7

    條第7、9項特別約定，被告於裝設系爭模組時不得踩踏模組

    、所有設備皆應妥善安裝保護，其中模組部分絕對嚴禁踩踏

    。然被告人員於施工期間時有踩踏模組行為，為確保系爭模

    組能正常發電使用，兩造另約定系爭安裝工程之保固期間延

    長為10年，於保固期間發生系爭模組異常時，被告將無償修

    繕完畢，兩造並於112年4月27日簽立「第一次增補協議書」

    （下稱系爭增補協議）。

㈡、嗣被告為檢查系爭模組是否有因踩踏而生損壞，於112年6月

    間委託訴外人傑能科技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傑能公司）進行

    抽樣檢測，在抽測422片模組中，建議立即更換之模組數量

    占總片數之53.08%。被告於112年10月31日就系爭安裝工程

    向原告申請初驗，經初驗發現有諸多缺失，且考量被告前述

    自行抽測結果之瑕疵比例甚高，故原告於113年1月底委託傑

    能公司針對系爭模組進行全面性檢測並出具SI-0000000000

    號系統EL檢測報告(下稱系爭檢測報告)，報告結論認全部模

    組中「嚴重隱裂」計2,178片、「背面損傷」計452片，同時

    具「嚴重隱裂」與「背面損傷」計289片，另「部分隱裂」

    計311片，是損壞之模組總數為2,652片【計算式：2,178+45

    2-289+311=2,652】；建議應立即更換之模組共2,341片【計

    算式：2,178+452-289=2,341，下稱系爭損壞模組】。經原

    告多次催告被告提出改善計畫，均未獲置理，原告僅得於11

    3年5月31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就「嚴重隱裂」及「背面

    損傷」之模組進行改善，然被告於113年6月26日回函稱依系

    爭增補協議第4條規定，應由原告提供材料，被告僅負責施

    工，而拒絕全面修繕。惟系爭安裝工程之驗收程序尚未完成

    ，保固期尚未起算，並無被告所指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之適

    用，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修繕，原告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㈢、更換系爭損壞模組需支出工程費2,400萬6,225元(含稅)【計

    算式：(材料1,220萬312元＋施工1,066萬2,759元)×1.05＝2,4

    00萬6,225元】，及2次EL檢測費用共160萬9,650元(含稅)【

    計算式：（原告前已支出63萬5,250元(含稅)+修繕完成後應

    進行檢測97萬4,400元(含稅)＝160萬9,650元】，合計金額為

    2,561萬5,875元(含稅)【計算式：2,400萬6,225元＋160萬9,

    650元＝2,561萬5,875元】。惟因原告變更聲明時就EL檢測費

    用估算誤差，爰聲明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不再變更

    聲明。

㈣、為此，爰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

    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款規定，以及系爭三方

    協議，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本息。並聲明：⒈、被告

    應給付原告2,565萬874元，及其中2,474萬1,224元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0萬9,65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7項約定，因施工無法避免，得使用

    防護措施採輕量方式進行施工。被告施工人員施工時均遵守

    前開約定，雙腳站立於工程保護墊上，保護墊又在系爭模組

    間隙中，並無踩踏系爭模組。又本工區屬開放區域，無法阻

    絕不相干外人進入，難認系爭損壞模組確屬被告人員踩踏所

    致。再原告自承將系爭模組交付被告前未進行查驗，則系爭

    模組出廠運送、倉庫搬運及堆疊過程中均可能發生損傷；亦

    可能是系爭建置工程掛錶併聯後，原告巡檢或清洗模組過程

    造成，難逕認系爭模組之損壞係由被告施工踩踏導致。　　

㈡、系爭EL檢測報告固認系爭模組部分有損壞，然原告迄今未就

    系爭損壞模組進行更換，且系爭建置工程迄今正常發電，自

    無立即更換之必要，原告主張受有損害，並無理由。

㈢、就模組踩踏爭議，原告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區營

    業處(下稱台電公司)報竣工並於112年2月2日掛錶併聯後，

    兩造於112年4月間達成以保固期間自2年延長為10年作為互

    相讓步之共識，依原告員工訴外人蘇怡如於112年4月20日與

    被告之LINE對話，與模組踩踏爭議相關之保固期應自112年3

    月24日起算，兩造並於112年4月27日簽訂系爭增補協議。依

    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被告於延長保固之10年內，應由

    原告採購模組、被告施工，且本條款約定優先於系爭承攬契

    約及系爭三方協議。至後續驗收程序僅就被告施工缺失提出

    檢討，足見針對模組踩踏爭議應以系爭增補協議為據。嗣原

    告未提供被告材料，逕要求被告負擔全部材料、安裝、EL檢

    測費用，並無理由。

㈣、系爭損壞模組之更換與EL檢測無涉，原告另支出EL檢測費用

    ，係其為證明損害所為之支出，非回復原狀之範圍，不得請

    求。

㈤、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49-151頁）：

㈠、111年6月原告將「桃園龜山永大特殊鋼屋頂型1495.54kW之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工程」（即系爭建置工程）發包宥軒公

    司承攬施作，雙方簽立統包工程合約（見本院卷一第26-164

    頁，原證1)。後於111年9月間，宥軒公司將系爭建置工程其

    中安裝部分（即系爭安裝工程，項目見本院卷一第170頁採

    購單）發包被告承攬施作，雙方於111年9月27日簽立「111

    年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承攬合約書」（即系爭承攬契約

    ，見本院卷一第165-217頁，原證2)。

㈡、111年10月24日，宥軒公司與富綠公司簽立專案契約書（見本

    院卷一第647-669頁，原證14)，約由富綠公司向宥軒公司指

    定之供貨商即元晶公司購買系爭模組設備及材料共4,042片

    （即系爭模組）後，將系爭模組交付宥軒公司。

㈢、111年底宥軒公司因財務不佳無力續行履約，原告向宥軒公司

    終止系爭建置工程合約。原告、宥軒公司、被告於111年12

    月1日簽立系爭三方協議(見本院卷一第219-222頁，原證3）

    ，約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就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義務，兩造

    成為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當事人。另原告、宥軒公司、富綠

    公司亦於111年12月1日簽立三方協議書（見本院卷一第671-

    674頁，原證15），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對於宥軒公司及富

    綠公司間所簽立之專案契約書中宥軒公司契約上之權利義務

    。即富綠公司直接為原告向元晶公司代訂購系爭模組，並由

    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本件施工案場（見本院

    卷一第541-542頁、第685頁），由被告進行卸貨、拆箱、點

    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見本院卷一第

    505頁、第542頁）。

㈣、元晶公司就系爭模組出貨至本件施工案場時就系爭模組附有

    「出廠證明文件」（即出廠證明、序號表及保固書，見本院

    卷一第547-646頁，原證12、13)以及「出廠EL檢測照片」（

    見本院卷證物袋光碟，原證16)。

㈤、系爭安裝工程所需之系爭模組材料由原告提供，被告負責將

    系爭模組進行施工、組合及安裝（見本院卷一第504頁）。

㈥、系爭建置工程於112年2月2日由台電公司掛錶併聯完成開始送

    電售予台電公司（見本院卷一第407頁驗收總結報告、第506

    頁言詞辯論筆錄、第677頁台電公司函文、第754頁、第746

    頁）。

㈦、兩造112年4月10日以LINE討論變更系爭安裝工程付款條件：

    「初步結論如下：完工款50%-25%可支付；掛表款10%可支付

    ；驗收款10%→35%(保固票35%+條件保固10年：若檢測因模組

    踩踏而異常，需協助更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54、746頁

    、第765-767頁與原告員工蘇怡如之LINE對話紀錄）。

㈧、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見本院卷一第237-23

    9頁，原證5）。原告隨即依系爭增補協議給付完工款、掛表

    款，迄今尚餘第4期驗收款257萬2,500元未付（見本院卷一

    第755頁、第746頁）。

㈨、被告於112年6月委由傑能公司就系爭模組進行抽樣檢測，傑

    能公司於112年6月26、27日進行查驗後出具SI-0000000000

    號系統EL檢測報告（見本院卷一第241-380頁，原證6）。

㈩、系爭安裝工程完工後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進行初驗並出具初

    次驗收報告（見本院卷一第381-407頁驗收報告、第681頁）

    ，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非該次驗收範圍（見本院卷一第74

    6頁、第749頁）。

、原告委託傑能公司於113年1月29、31日就系爭模組全部4042

    片進行EL檢測，由傑能公司於113年3月6日出具SI-00000000

    00號系統EL檢測報告(即系爭檢測報告)予原告（見本院卷一

    第409-422頁檢測報告，原證8、第682頁言詞辯論筆錄）。

    檢測結果「嚴重隱劣」、「背面損傷」之太陽能模組共2,34

    1片（計算式：2,178+452-289=2,341)（見本院卷一第422 

    頁）。

、原告於113年3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系爭檢測報告予被告（

    見本院卷二第21頁，原證26）。就該次檢測，原告支付傑能

    公司63萬5,250元(含稅)（見本院卷二第57頁統一發票，原

    證29、第68頁言詞辯論筆錄）。

、原告於113年5月31日寄發存證信函及系爭檢測報告予被告，

    催告被告就系爭模組經傑能公司依系爭檢測報告判定「嚴重

    隱裂」及「背面損傷」部分於10日內提出改善計畫並進行改

    善（見本院卷一第423-427頁，原證9存證信函)。被告於113

    年6月26日回函主張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應由原告購買提供

    模組，被告僅負責施工，並請求原告於5日內給付尾款257萬

    2,500元（見本院卷一第469-471頁，原證10存證信函)。

、系爭安裝工程被告尚未領得系爭增補協議所載第4期驗收款，

    尚未出具系爭增補協議第2條第2項所載之10年保固本票予原

    告（見本院卷一第506頁言詞辯論筆錄）。

、兩造於112年11月14日以工程報價單另合意由被告以37萬元承

    攬施作「案場圍籬加強工程」（見本院卷一第701頁，原證1

    8-21，第745頁），被告於113年4月16日被證5對話中提及之

    請款，並由原告同意部分（見本院卷一第537頁），係針對

    案場圍籬加強工程（見本院卷一第694頁、第753頁），非系

    爭安裝工程。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51-152頁）：

㈠、系爭損壞模組是否有系爭檢測報告認定之應立即更換情事？

㈡、若有，上開情事是否為被告施作系爭安裝工程時踩踏所致毀

    損？

㈢、若是，被告抗辯就系爭損壞模組，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由

    原告採購模組、被告負責施工，是否可採？原告主張系爭安

    裝工程尚未進入保固階段，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適用

    ，應由被告依系爭三方協議、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

    11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

    選擇合併），負擔模組回復原狀之全部費用，是否可採？

㈣、若原告主張可採，原告得請求金額若干？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模組其中2,341片，是否有傑能公司以系爭檢測報告認定

    之應立即更換情事？

　　本件被告不否認系爭損壞模組經傑能公司以系爭檢測報告認定損壞（見不爭執事項第11點），惟辯以：系爭建置工程迄今仍正常發電運作，難認系爭損壞模組有立即更換之必要云云。經查，依系爭檢測報告判定結論部分記載：「『嚴重隱裂：數量2,178片，比例53.88％』，『背面損傷：數量452片，比例11.18％』，『嚴重隱裂+背面損傷：數量289片，…』」、「標示紅色的嚴重損傷對發電功率影響較大，未來也有熱斑的風險，建議立即更換。標示紫色的背面損傷有模組有漏電、水汽滲入的風險，有可靠度疑慮，建議立即更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2頁），可認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之模組，將減低系爭建置工程整體之發電效能，並有導致其餘模組材料受失效之風險，故有立即更換必要。又經全區系統EL檢測，其中屬嚴重隱裂之數量為2,178片，背面損傷數量為452片，合計2,630片，於扣除重複計算嚴重隱裂及背面損傷之數量289片後，屬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之系爭損壞模組數量為2,341片，則原告主張系爭損壞模組共2,341片有立即更換之必要，堪認可採。

㈡、系爭損壞模組之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是否為被告施作系爭安

    裝工程時踩踏所致？

⒈、本件原告主張因被告人員施工時踩踏造成系爭模組損壞，業據提出111年12月間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3-235頁、第731頁、第733-734頁、第737-741頁）。觀諸該等照片，足見被告人員於施工時，確有在系爭模組上方鋪設防護墊及踩踏施工。況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訂之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前段，亦載明：「因本工程施工期間發現乙方人員有踩踏模組情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8頁），則被告人員於施工過程中有踩踏模組之事實，應屬明灼。

⒉、再就模組損壞之原因，參傑能公司於112年6月26、27日查驗後出具之EL檢測報告及系爭檢測報告記載：「紅色，嚴重隱裂：電池隱裂已有樹枝狀隱裂。紫色，背面損傷：背板因外力划傷進而導致電池片破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7頁、第414頁）、「模組缺陷說明：『樹枝狀隱裂：此種隱裂主要是由局部外力造成，例如人員踩踏、搬運時撞擊等，因為局部受外力而有較大變形，造成電池片破裂。』，『背面損傷：背板因外力划傷進而導致電池片破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8-249頁、第416-417頁）。另經本院函詢傑能公司「就系爭損壞模組能否判斷損壞狀況之原因為何？（能否確認為施工時踩踏模組造成之損壞？抑或廠商運送至案場過程造成？）」乙節，傑能公司函覆稱：「可以由隱裂模式區別電池片損壞之原因。若是安裝過程中有踩踏模組，會造成電池片有密集樹枝狀隱裂。整箱包裝的模組在運輸過程不容易造成樹枝狀隱裂，除非模組包裝箱體受到側向嚴重撞擊，例如叉車刺穿或撞擊，此種撞擊有機會造成最外側模組內的電池片發生樹枝狀隱裂，嚴重時玻璃也會破裂。此種損傷只會發生在最外側受撞擊的模組，因此受損模組的數量不會太多。此情況下外箱也會有撞擊、破損的痕跡，安裝商在收貨時發現破損，通常會向供應商反應要求更換或補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9頁）。而本件系爭模組送至案場時，兩造既無反應外箱有撞擊、破損，尚可認系爭模組非元晶公司出貨至案場時即已發生損壞。又兩造既不爭執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施工案場，由被告進行卸貨、拆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等情（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堪認系爭模組運抵案場後即由被告管領，原告並未介入，依經驗法則而論，系爭模組當係被告人員保管、安裝過程中碰撞或踩踏致損毀，較為可能。是原告已就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相當證明，被告空言抗辯本件工區屬可能有外人進入破壞，亦可能係原告巡檢或清洗模組過程中踩踏所致云云，未提出相關反證以佐其言，難認可採。

㈢、被告抗辯就損傷之模組，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由原告採購

    、被告施工，是否可採？原告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進入保

    固階段，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適用，是否可採？

⒈、經查，系爭增補協議記載：「…甲、乙雙方合意依照原工程合約書第十八條約定辦理契約變更，調整付款期程及保固條件並簽署本增補協議書，以資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一、原工程合約書第六條付款比例調整如下…調整後：…第二期完工款25％，183萬7,500元；第三期掛表款10％，73萬5,000元；第四期驗收款35％，257萬2,500元。二、原工程合約書第六條第（四）項乙方請領驗收款時須提供之保固本票期限及金額調整如下：…調整後：乙方請領驗收款時須附上10年負責人保固本票1張（保固本票金額為工程款之35%【257萬2,500元（含稅價格）】）、甲方提供之本票授權書及驗收報告。三、原工程合約書第十五條安裝保固期限調整如下：…調整後：本工程最終驗收完成日起為期十年。四、因本工程施工期間發現乙方人員有踩踏模組情事，故乙方於安裝保固期間如有模組異常，則乙方須於甲方指定期限內無償修繕完畢（由甲方採購模組、乙方施工），為免疑義，除模組外其餘材料皆由乙方負擔，如逾期仍未修繕完畢，甲方得自行或使第三人修繕，並向乙方請求因此產生之費用及損害，前述費用及損害甲方得自保固本票中扣抵，如有不足仍應向乙方追討。保固本票如因扣抵後有不足257萬2500元，乙方應依甲方通知期限內補足差額。五、本增補協議書為原工程合約書之一部，本增補協議書效力優先於原工程合約書及三方協議書，惟本增補協議書未約定之事項，以原工程合約書及三方協議書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7-238頁），是兩造於112年4月27日已針對踩踏模組爭議問題，協議將工程保固期限延長至10年，並合意就保固期間內所發現之模組損毀問題，由原告採購材料，被告負責施工之方式辦理。且系爭增補協議效力優先於系爭承攬契約及系爭三方協議，堪認兩造就踩踏模組爭議之處理應受此拘束。準此，原告事後執傑能公司出具之系爭檢測報告，主張系爭模組部分因踩踏而毀損，亦應循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處理，不得再以系爭承攬契約向被告請求全部之更新費用。是以，原告依系爭三方協議、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被告應連工帶料將系爭損壞模組回復原狀，難認可採。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終驗合格而未進入保固階段，

    故尚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之適用云云。惟查：

①、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依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

    ，並斟酌交易習慣依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於文義上及論

    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

    書據中一二語，致失立約之真意。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

    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

    。而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

    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

    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

    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

    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1217號、96年度台上字第286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系爭建置工程於112年2月2日由台電公司掛錶併聯完成並開始售電，此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6點），則被告主張其於112年2月2日前已完成系爭模組安裝施作，於該日後原則上不會再發生踩踏行為，應屬信而有徵。循此，兩造於系爭模組安裝完畢後，約以系爭增補協議處理踩踏爭議，足以推論兩造係有意將系爭模組全數安裝完畢後所發現之模組損壞問題，適用系爭增補協議予以處理。

③、原告雖主張掛錶併聯後，原告尚指示被告施作其餘追加工程，應以該等工程一併完成且原告通知被告驗收之112年10月21日為完工日，於此之前被告均有可能繼續發生踩踏模組行為云云，固舉被告於112年3月至5月施作追加工程之照片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11-728頁）。惟查，原告自陳此追加工程係柏油路面「開挖復歸、道路修補」工作（見本院卷一第696頁），觀諸前揭施工照片，亦顯與模組安裝無涉，自難認此追加工程與系爭模組安裝工程間有何直接關聯，則該等追加工程之完工時間、完工與否，當不影響系爭安裝工程業於112年2月2日前已施作完畢之事實，且衡情被告亦無因施作道路而踩踏模組之可能。原告執上開理由，主張系爭增補協議訂立後兩造仍有工程繼續，系爭增補協議非立即可適用云云，尚非可採。

④、又系爭安裝工程既於112年2月2日前完工，於當日開始售電，原告即開始開始享有系爭建置工程之使用收益，則其後所發現之模組瑕疵以保固方式處理，與工程實務慣例無違。甚且，於兩造協商系爭增補協議之期間，原告工程管理組資深工程師即承辦員蘇怡如於112年4月20日提出該協議書檔案，經被告詢問：保固期限如何起算後；蘇怡如回覆：「自工程驗收日，從上次我們去看的那天起算。」、「3/24」等語；被告並答稱：「收到」等語，有蘇怡如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2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163頁、第235頁）。更足推認就模組隱劣損傷問題，兩造已合意自112年3月24日驗收完畢後起算保固10年。原告否認該日有驗收行為云云，與客觀事證不合，自非可取。況蘇怡如係擬定系爭增補協議之主要人員，此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62頁），更足見於112年2月2日系爭安裝工程完工、112年3月24日兩造驗收後，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即進入保固階段，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處理等情，確與原告草擬、簽訂系爭增補協議時之真義相符。

⑤、此外，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就系爭安裝工程進行初驗，然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非該次驗收之範圍，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10點），而兩造既於整體工程初驗時合意就模組損壞問題排除、不予驗收，益徵蘇怡如所述該部分業於112年3月24日驗收完畢並起算保固等節，應屬可信，亦即兩造就損壞之模組，係合意以系爭增補協議獨立處理。否則就該等兩造已明知存在之重大施工疑義，自無理由於初驗時刻意排除、不予會驗。從而，原告再以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未經終驗、無從進入保固期為由，拒絕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之適用，並無理由。

⒊、基此，被告辯以系爭損壞模組之更換，兩造應優先依系爭增

    補協議第4條約定處理，經原告採購模組後被告負責安裝等

    情，並非無據。原告逕依前開法文及契約約定請求被告賠償

    更換系爭損壞模組之全部材料費、施工費及EL檢測費用，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

    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款，以及系爭三方協

    議，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及其中2,474萬1,224元自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0萬9,650元自民事訴之

    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303號

原      告  雲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福生  

訴訟代理人  許哲瑋律師

            楊哲瑋律師

            黃儉忠律師

被      告  士嶺機電企業社即朱子緖





法定代理人  朱子緖  

訴訟代理人  高靜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三方協議書第4條約定（見本院卷一第220頁），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是本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係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承攬合約書第7條第9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2,474萬1,224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474萬1,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具狀追加檢測費用90萬9,650元，並追加承攬合約書第11條第1款為請求權基礎，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565萬8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52-56頁）。復於114年9月2日言辯論期日變更上開追加90萬9,650元請求部分之利息自民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見本院卷二第66頁）。核其有關起息日、請求金額之變動，僅屬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追加請求權基礎部分，係基於兩造間同一承攬合約糾紛所致，堪認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均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111年6月原告將「桃園龜山永大特殊鋼屋頂型1495.54kW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工程」（下稱系爭建置工程）發包訴外人宥軒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稱宥軒公司）承攬施作，雙方簽立統包工程合約。後於111年9月間，宥軒公司將系爭建置工程其中安裝部分（下稱系爭安裝工程）發包被告承攬施作，雙方於111年9月27日簽立「111年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承攬合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宥軒公司復於111年10月24日與訴外人富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綠公司）簽立專案契約書，約定由富綠公司向宥軒公司指定之供貨商即訴外人元晶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晶公司）購買系爭建置工程太陽能模組設備及材料共4,042片（下稱系爭模組）後，將系爭模組交付宥軒公司。111年底宥軒公司因財務不佳無力續行履約，原告向宥軒公司終止系爭建置工程合約。原告、宥軒公司、被告於111年12月1日簽立「三方協議書」（下稱系爭三方協議），約定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就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義務，兩造成為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當事人。另原告、宥軒公司、富綠公司亦於111年12月1日簽立三方協議書，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對於宥軒公司及富綠公司間所簽立之專案契約書中宥軒公司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即富綠公司直接為原告向元晶公司代訂購系爭模組，並由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本件施工案場，由被告進行卸貨、拆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因考量太陽能模組的材料強度特性，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7、9項特別約定，被告於裝設系爭模組時不得踩踏模組、所有設備皆應妥善安裝保護，其中模組部分絕對嚴禁踩踏。然被告人員於施工期間時有踩踏模組行為，為確保系爭模組能正常發電使用，兩造另約定系爭安裝工程之保固期間延長為10年，於保固期間發生系爭模組異常時，被告將無償修繕完畢，兩造並於112年4月27日簽立「第一次增補協議書」（下稱系爭增補協議）。

㈡、嗣被告為檢查系爭模組是否有因踩踏而生損壞，於112年6月間委託訴外人傑能科技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傑能公司）進行抽樣檢測，在抽測422片模組中，建議立即更換之模組數量占總片數之53.08%。被告於112年10月31日就系爭安裝工程向原告申請初驗，經初驗發現有諸多缺失，且考量被告前述自行抽測結果之瑕疵比例甚高，故原告於113年1月底委託傑能公司針對系爭模組進行全面性檢測並出具SI-0000000000號系統EL檢測報告(下稱系爭檢測報告)，報告結論認全部模組中「嚴重隱裂」計2,178片、「背面損傷」計452片，同時具「嚴重隱裂」與「背面損傷」計289片，另「部分隱裂」計311片，是損壞之模組總數為2,652片【計算式：2,178+452-289+311=2,652】；建議應立即更換之模組共2,341片【計算式：2,178+452-289=2,341，下稱系爭損壞模組】。經原告多次催告被告提出改善計畫，均未獲置理，原告僅得於113年5月31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就「嚴重隱裂」及「背面損傷」之模組進行改善，然被告於113年6月26日回函稱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規定，應由原告提供材料，被告僅負責施工，而拒絕全面修繕。惟系爭安裝工程之驗收程序尚未完成，保固期尚未起算，並無被告所指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之適用，被告無正當理由拒絕修繕，原告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

㈢、更換系爭損壞模組需支出工程費2,400萬6,225元(含稅)【計算式：(材料1,220萬312元＋施工1,066萬2,759元)×1.05＝2,400萬6,225元】，及2次EL檢測費用共160萬9,650元(含稅)【計算式：（原告前已支出63萬5,250元(含稅)+修繕完成後應進行檢測97萬4,400元(含稅)＝160萬9,650元】，合計金額為2,561萬5,875元(含稅)【計算式：2,400萬6,225元＋160萬9,650元＝2,561萬5,875元】。惟因原告變更聲明時就EL檢測費用估算誤差，爰聲明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不再變更聲明。

㈣、為此，爰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款規定，以及系爭三方協議，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本息。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565萬874元，及其中2,474萬1,224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0萬9,65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依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7項約定，因施工無法避免，得使用防護措施採輕量方式進行施工。被告施工人員施工時均遵守前開約定，雙腳站立於工程保護墊上，保護墊又在系爭模組間隙中，並無踩踏系爭模組。又本工區屬開放區域，無法阻絕不相干外人進入，難認系爭損壞模組確屬被告人員踩踏所致。再原告自承將系爭模組交付被告前未進行查驗，則系爭模組出廠運送、倉庫搬運及堆疊過程中均可能發生損傷；亦可能是系爭建置工程掛錶併聯後，原告巡檢或清洗模組過程造成，難逕認系爭模組之損壞係由被告施工踩踏導致。　　

㈡、系爭EL檢測報告固認系爭模組部分有損壞，然原告迄今未就系爭損壞模組進行更換，且系爭建置工程迄今正常發電，自無立即更換之必要，原告主張受有損害，並無理由。

㈢、就模組踩踏爭議，原告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下稱台電公司)報竣工並於112年2月2日掛錶併聯後，兩造於112年4月間達成以保固期間自2年延長為10年作為互相讓步之共識，依原告員工訴外人蘇怡如於112年4月20日與被告之LINE對話，與模組踩踏爭議相關之保固期應自112年3月24日起算，兩造並於112年4月27日簽訂系爭增補協議。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被告於延長保固之10年內，應由原告採購模組、被告施工，且本條款約定優先於系爭承攬契約及系爭三方協議。至後續驗收程序僅就被告施工缺失提出檢討，足見針對模組踩踏爭議應以系爭增補協議為據。嗣原告未提供被告材料，逕要求被告負擔全部材料、安裝、EL檢測費用，並無理由。

㈣、系爭損壞模組之更換與EL檢測無涉，原告另支出EL檢測費用，係其為證明損害所為之支出，非回復原狀之範圍，不得請求。

㈤、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49-151頁）：

㈠、111年6月原告將「桃園龜山永大特殊鋼屋頂型1495.54kW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置工程」（即系爭建置工程）發包宥軒公司承攬施作，雙方簽立統包工程合約（見本院卷一第26-164頁，原證1)。後於111年9月間，宥軒公司將系爭建置工程其中安裝部分（即系爭安裝工程，項目見本院卷一第170頁採購單）發包被告承攬施作，雙方於111年9月27日簽立「111年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程承攬合約書」（即系爭承攬契約，見本院卷一第165-217頁，原證2)。

㈡、111年10月24日，宥軒公司與富綠公司簽立專案契約書（見本院卷一第647-669頁，原證14)，約由富綠公司向宥軒公司指定之供貨商即元晶公司購買系爭模組設備及材料共4,042片（即系爭模組）後，將系爭模組交付宥軒公司。

㈢、111年底宥軒公司因財務不佳無力續行履約，原告向宥軒公司終止系爭建置工程合約。原告、宥軒公司、被告於111年12月1日簽立系爭三方協議(見本院卷一第219-222頁，原證3），約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就系爭承攬契約之權利義務，兩造成為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當事人。另原告、宥軒公司、富綠公司亦於111年12月1日簽立三方協議書（見本院卷一第671-674頁，原證15），由原告繼受宥軒公司對於宥軒公司及富綠公司間所簽立之專案契約書中宥軒公司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即富綠公司直接為原告向元晶公司代訂購系爭模組，並由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本件施工案場（見本院卷一第541-542頁、第685頁），由被告進行卸貨、拆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見本院卷一第505頁、第542頁）。

㈣、元晶公司就系爭模組出貨至本件施工案場時就系爭模組附有「出廠證明文件」（即出廠證明、序號表及保固書，見本院卷一第547-646頁，原證12、13)以及「出廠EL檢測照片」（見本院卷證物袋光碟，原證16)。

㈤、系爭安裝工程所需之系爭模組材料由原告提供，被告負責將系爭模組進行施工、組合及安裝（見本院卷一第504頁）。

㈥、系爭建置工程於112年2月2日由台電公司掛錶併聯完成開始送電售予台電公司（見本院卷一第407頁驗收總結報告、第506頁言詞辯論筆錄、第677頁台電公司函文、第754頁、第746頁）。

㈦、兩造112年4月10日以LINE討論變更系爭安裝工程付款條件：「初步結論如下：完工款50%-25%可支付；掛表款10%可支付；驗收款10%→35%(保固票35%+條件保固10年：若檢測因模組踩踏而異常，需協助更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54、746頁、第765-767頁與原告員工蘇怡如之LINE對話紀錄）。

㈧、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立系爭增補協議(見本院卷一第237-239頁，原證5）。原告隨即依系爭增補協議給付完工款、掛表款，迄今尚餘第4期驗收款257萬2,500元未付（見本院卷一第755頁、第746頁）。

㈨、被告於112年6月委由傑能公司就系爭模組進行抽樣檢測，傑能公司於112年6月26、27日進行查驗後出具SI-0000000000號系統EL檢測報告（見本院卷一第241-380頁，原證6）。

㈩、系爭安裝工程完工後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進行初驗並出具初次驗收報告（見本院卷一第381-407頁驗收報告、第681頁），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非該次驗收範圍（見本院卷一第746頁、第749頁）。

、原告委託傑能公司於113年1月29、31日就系爭模組全部4042片進行EL檢測，由傑能公司於113年3月6日出具SI-0000000000號系統EL檢測報告(即系爭檢測報告)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409-422頁檢測報告，原證8、第682頁言詞辯論筆錄）。檢測結果「嚴重隱劣」、「背面損傷」之太陽能模組共2,341片（計算式：2,178+452-289=2,341)（見本院卷一第422 頁）。

、原告於113年3月20日以電子郵件寄送系爭檢測報告予被告（見本院卷二第21頁，原證26）。就該次檢測，原告支付傑能公司63萬5,250元(含稅)（見本院卷二第57頁統一發票，原證29、第68頁言詞辯論筆錄）。

、原告於113年5月31日寄發存證信函及系爭檢測報告予被告，催告被告就系爭模組經傑能公司依系爭檢測報告判定「嚴重隱裂」及「背面損傷」部分於10日內提出改善計畫並進行改善（見本院卷一第423-427頁，原證9存證信函)。被告於113年6月26日回函主張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應由原告購買提供模組，被告僅負責施工，並請求原告於5日內給付尾款257萬2,500元（見本院卷一第469-471頁，原證10存證信函)。

、系爭安裝工程被告尚未領得系爭增補協議所載第4期驗收款，尚未出具系爭增補協議第2條第2項所載之10年保固本票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506頁言詞辯論筆錄）。

、兩造於112年11月14日以工程報價單另合意由被告以37萬元承攬施作「案場圍籬加強工程」（見本院卷一第701頁，原證18-21，第745頁），被告於113年4月16日被證5對話中提及之請款，並由原告同意部分（見本院卷一第537頁），係針對案場圍籬加強工程（見本院卷一第694頁、第753頁），非系爭安裝工程。

四、兩造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51-152頁）：

㈠、系爭損壞模組是否有系爭檢測報告認定之應立即更換情事？

㈡、若有，上開情事是否為被告施作系爭安裝工程時踩踏所致毀損？

㈢、若是，被告抗辯就系爭損壞模組，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由原告採購模組、被告負責施工，是否可採？原告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進入保固階段，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適用，應由被告依系爭三方協議、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選擇合併），負擔模組回復原狀之全部費用，是否可採？

㈣、若原告主張可採，原告得請求金額若干？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模組其中2,341片，是否有傑能公司以系爭檢測報告認定之應立即更換情事？

　　本件被告不否認系爭損壞模組經傑能公司以系爭檢測報告認定損壞（見不爭執事項第11點），惟辯以：系爭建置工程迄今仍正常發電運作，難認系爭損壞模組有立即更換之必要云云。經查，依系爭檢測報告判定結論部分記載：「『嚴重隱裂：數量2,178片，比例53.88％』，『背面損傷：數量452片，比例11.18％』，『嚴重隱裂+背面損傷：數量289片，…』」、「標示紅色的嚴重損傷對發電功率影響較大，未來也有熱斑的風險，建議立即更換。標示紫色的背面損傷有模組有漏電、水汽滲入的風險，有可靠度疑慮，建議立即更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2頁），可認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之模組，將減低系爭建置工程整體之發電效能，並有導致其餘模組材料受失效之風險，故有立即更換必要。又經全區系統EL檢測，其中屬嚴重隱裂之數量為2,178片，背面損傷數量為452片，合計2,630片，於扣除重複計算嚴重隱裂及背面損傷之數量289片後，屬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之系爭損壞模組數量為2,341片，則原告主張系爭損壞模組共2,341片有立即更換之必要，堪認可採。

㈡、系爭損壞模組之嚴重隱裂或背面損傷是否為被告施作系爭安裝工程時踩踏所致？

⒈、本件原告主張因被告人員施工時踩踏造成系爭模組損壞，業據提出111年12月間現場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23-235頁、第731頁、第733-734頁、第737-741頁）。觀諸該等照片，足見被告人員於施工時，確有在系爭模組上方鋪設防護墊及踩踏施工。況兩造於112年4月27日簽訂之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前段，亦載明：「因本工程施工期間發現乙方人員有踩踏模組情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8頁），則被告人員於施工過程中有踩踏模組之事實，應屬明灼。

⒉、再就模組損壞之原因，參傑能公司於112年6月26、27日查驗後出具之EL檢測報告及系爭檢測報告記載：「紅色，嚴重隱裂：電池隱裂已有樹枝狀隱裂。紫色，背面損傷：背板因外力划傷進而導致電池片破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7頁、第414頁）、「模組缺陷說明：『樹枝狀隱裂：此種隱裂主要是由局部外力造成，例如人員踩踏、搬運時撞擊等，因為局部受外力而有較大變形，造成電池片破裂。』，『背面損傷：背板因外力划傷進而導致電池片破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8-249頁、第416-417頁）。另經本院函詢傑能公司「就系爭損壞模組能否判斷損壞狀況之原因為何？（能否確認為施工時踩踏模組造成之損壞？抑或廠商運送至案場過程造成？）」乙節，傑能公司函覆稱：「可以由隱裂模式區別電池片損壞之原因。若是安裝過程中有踩踏模組，會造成電池片有密集樹枝狀隱裂。整箱包裝的模組在運輸過程不容易造成樹枝狀隱裂，除非模組包裝箱體受到側向嚴重撞擊，例如叉車刺穿或撞擊，此種撞擊有機會造成最外側模組內的電池片發生樹枝狀隱裂，嚴重時玻璃也會破裂。此種損傷只會發生在最外側受撞擊的模組，因此受損模組的數量不會太多。此情況下外箱也會有撞擊、破損的痕跡，安裝商在收貨時發現破損，通常會向供應商反應要求更換或補償。」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9頁）。而本件系爭模組送至案場時，兩造既無反應外箱有撞擊、破損，尚可認系爭模組非元晶公司出貨至案場時即已發生損壞。又兩造既不爭執元晶公司直接將系爭模組出貨運送至施工案場，由被告進行卸貨、拆箱、點算、確認，過程原告未經手或進行查驗程序等情（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堪認系爭模組運抵案場後即由被告管領，原告並未介入，依經驗法則而論，系爭模組當係被告人員保管、安裝過程中碰撞或踩踏致損毀，較為可能。是原告已就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相當證明，被告空言抗辯本件工區屬可能有外人進入破壞，亦可能係原告巡檢或清洗模組過程中踩踏所致云云，未提出相關反證以佐其言，難認可採。

㈢、被告抗辯就損傷之模組，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由原告採購、被告施工，是否可採？原告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進入保固階段，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適用，是否可採？

⒈、經查，系爭增補協議記載：「…甲、乙雙方合意依照原工程合約書第十八條約定辦理契約變更，調整付款期程及保固條件並簽署本增補協議書，以資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一、原工程合約書第六條付款比例調整如下…調整後：…第二期完工款25％，183萬7,500元；第三期掛表款10％，73萬5,000元；第四期驗收款35％，257萬2,500元。二、原工程合約書第六條第（四）項乙方請領驗收款時須提供之保固本票期限及金額調整如下：…調整後：乙方請領驗收款時須附上10年負責人保固本票1張（保固本票金額為工程款之35%【257萬2,500元（含稅價格）】）、甲方提供之本票授權書及驗收報告。三、原工程合約書第十五條安裝保固期限調整如下：…調整後：本工程最終驗收完成日起為期十年。四、因本工程施工期間發現乙方人員有踩踏模組情事，故乙方於安裝保固期間如有模組異常，則乙方須於甲方指定期限內無償修繕完畢（由甲方採購模組、乙方施工），為免疑義，除模組外其餘材料皆由乙方負擔，如逾期仍未修繕完畢，甲方得自行或使第三人修繕，並向乙方請求因此產生之費用及損害，前述費用及損害甲方得自保固本票中扣抵，如有不足仍應向乙方追討。保固本票如因扣抵後有不足257萬2500元，乙方應依甲方通知期限內補足差額。五、本增補協議書為原工程合約書之一部，本增補協議書效力優先於原工程合約書及三方協議書，惟本增補協議書未約定之事項，以原工程合約書及三方協議書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7-238頁），是兩造於112年4月27日已針對踩踏模組爭議問題，協議將工程保固期限延長至10年，並合意就保固期間內所發現之模組損毀問題，由原告採購材料，被告負責施工之方式辦理。且系爭增補協議效力優先於系爭承攬契約及系爭三方協議，堪認兩造就踩踏模組爭議之處理應受此拘束。準此，原告事後執傑能公司出具之系爭檢測報告，主張系爭模組部分因踩踏而毀損，亦應循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處理，不得再以系爭承攬契約向被告請求全部之更新費用。是以，原告依系爭三方協議、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項、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被告應連工帶料將系爭損壞模組回復原狀，難認可採。

⒉、原告雖主張系爭安裝工程尚未終驗合格而未進入保固階段，故尚無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之適用云云。惟查：

①、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依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並斟酌交易習慣依誠信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致失立約之真意。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規定。而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7號、96年度台上字第286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系爭建置工程於112年2月2日由台電公司掛錶併聯完成並開始售電，此為兩造所不爭（見不爭執事項第6點），則被告主張其於112年2月2日前已完成系爭模組安裝施作，於該日後原則上不會再發生踩踏行為，應屬信而有徵。循此，兩造於系爭模組安裝完畢後，約以系爭增補協議處理踩踏爭議，足以推論兩造係有意將系爭模組全數安裝完畢後所發現之模組損壞問題，適用系爭增補協議予以處理。

③、原告雖主張掛錶併聯後，原告尚指示被告施作其餘追加工程，應以該等工程一併完成且原告通知被告驗收之112年10月21日為完工日，於此之前被告均有可能繼續發生踩踏模組行為云云，固舉被告於112年3月至5月施作追加工程之照片為據（見本院卷一第711-728頁）。惟查，原告自陳此追加工程係柏油路面「開挖復歸、道路修補」工作（見本院卷一第696頁），觀諸前揭施工照片，亦顯與模組安裝無涉，自難認此追加工程與系爭模組安裝工程間有何直接關聯，則該等追加工程之完工時間、完工與否，當不影響系爭安裝工程業於112年2月2日前已施作完畢之事實，且衡情被告亦無因施作道路而踩踏模組之可能。原告執上開理由，主張系爭增補協議訂立後兩造仍有工程繼續，系爭增補協議非立即可適用云云，尚非可採。

④、又系爭安裝工程既於112年2月2日前完工，於當日開始售電，原告即開始開始享有系爭建置工程之使用收益，則其後所發現之模組瑕疵以保固方式處理，與工程實務慣例無違。甚且，於兩造協商系爭增補協議之期間，原告工程管理組資深工程師即承辦員蘇怡如於112年4月20日提出該協議書檔案，經被告詢問：保固期限如何起算後；蘇怡如回覆：「自工程驗收日，從上次我們去看的那天起算。」、「3/24」等語；被告並答稱：「收到」等語，有蘇怡如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2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二第163頁、第235頁）。更足推認就模組隱劣損傷問題，兩造已合意自112年3月24日驗收完畢後起算保固10年。原告否認該日有驗收行為云云，與客觀事證不合，自非可取。況蘇怡如係擬定系爭增補協議之主要人員，此為原告所是認（見本院卷二第62頁），更足見於112年2月2日系爭安裝工程完工、112年3月24日兩造驗收後，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即進入保固階段，應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處理等情，確與原告草擬、簽訂系爭增補協議時之真義相符。

⑤、此外，兩造於112年10月31日就系爭安裝工程進行初驗，然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非該次驗收之範圍，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10點），而兩造既於整體工程初驗時合意就模組損壞問題排除、不予驗收，益徵蘇怡如所述該部分業於112年3月24日驗收完畢並起算保固等節，應屬可信，亦即兩造就損壞之模組，係合意以系爭增補協議獨立處理。否則就該等兩造已明知存在之重大施工疑義，自無理由於初驗時刻意排除、不予會驗。從而，原告再以系爭模組隱劣損傷問題未經終驗、無從進入保固期為由，拒絕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之適用，並無理由。

⒊、基此，被告辯以系爭損壞模組之更換，兩造應優先依系爭增補協議第4條約定處理，經原告採購模組後被告負責安裝等情，並非無據。原告逕依前開法文及契約約定請求被告賠償更換系爭損壞模組之全部材料費、施工費及EL檢測費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系爭承攬契約第7條第9項、第11條第1款，以及系爭三方協議，請求被告給付2,565萬874元，及其中2,474萬1,224元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90萬9,650元自民事訴之追加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2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